
金融機構通知簽約對保，完成撥款 

請先確認是否符合下列申貸資格，如有疑問或需諮詢輔導，請洽
文策院服務窗口： 
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演藝團體，係指從事音樂、

舞蹈、傳統戲曲、現代戲劇、視覺藝術及影像藝術等展演活動，並依法

於我國立案之財團法人、公益社團法人或依各縣市相關法規登記立案之

演藝團體。若上述演藝團體屬非法人者，本貸款得以負責人名義申貸。 

依據授信規定
審核是否承作 

文策院服務窗口： 
(02) 2745-5058 
 
電子郵件： 
arrow-up@taicca.tw 

通過

承貸金融機構徵信 

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 

申請者 

由文策院提
供利息補貼 

向文策院提出申請 

文件缺漏補正 

文策院核發通知書 

文策院進行 
資格審查 

申請者至金融機構辦理 

至文策院官網下載申請
書，填寫完畢並附相關
申貸文件後，以電郵寄
至 arrow-up@taicca.tw，
即可完成線上申請 

通知書紙本正本郵
寄專責銀行分行，
電郵副知申請者。 

演藝團體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

發生營運困難之紓困貸款申辦流程 
 

資料齊備 

通過

過是 

通過

過是 


